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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择了我们 ----    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阅阅阅阅    读读读读    指指指指    引引引引    

本阅读指引旨在提示您本条款中的重要事项，对本条款内容的解释以相应合

同条款为准。 

 

您的权益您的权益您的权益您的权益    

� 被保险人享有我们提供的保障（4.3） 

� 您有解除合同的权利（8）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 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条款中列明了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承担的保险责任条款中列明了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承担的保险责任条款中列明了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承担的保险责任条款中列明了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承担的保险责任（（（（4.4.4.4.4444））））    

� 保险事故发生后，请及时通知我们（6.2） 

� 解除合同会给您带来一定损失，请慎重决策（8） 

� 您有如实告知的义务（10） 

� 我们对一些重要术语作了显著标记，并进行了解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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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大东方中新大东方中新大东方中新大东方附加附加附加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团体意外伤害团体意外伤害团体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住院津贴住院津贴住院津贴医疗医疗医疗医疗保险合同条款保险合同条款保险合同条款保险合同条款 
（中新大东方[2009]100 号 呈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中新大东方附加团体意外伤害住院津贴医疗保险合同”在以下条款

中简称为“本附加合同”。 

1111 保险保险保险保险合同构成合同构成合同构成合同构成    

本附加合同附加于本公司各类含有意外伤害保险责任的团体人身保险合同

（以下简称“主合同”），您在投保主合同时可向本公司同时投保本附加合同，

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本附加合同可附加在主合同上。主合同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

合同条款，若主合同条款与本附加合同条款的内容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条

款为准。 

本附加合同由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及本保险条款、投保单、与本附加合同

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附贴批单、附加险合同及其他书面协

议构成。 

如果本附加合同正本需留本公司存档，其复印件或电子影印件与正本具有同

等效力。如果复印件或电子影印件与正本不同时，则以正本为准。 

2222 投保投保投保投保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本附加合同的投保范围与主合同的投保范围一致。 

3333 合同生效合同生效合同生效合同生效    

本附加合同在我们同意承保、已收取您缴纳的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且签发保

险单的前提下，与主合同同时生效。 

4444 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责任    

4.14.14.14.1 保险期间保险期间保险期间保险期间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合同的保险期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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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4.24.2 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保险金额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是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或批注上载

明。如该保险金额有所变更，则以变更后的保险金额为准。 

4.34.34.34.3 我们承担的保险责任我们承担的保险责任我们承担的保险责任我们承担的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主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意外意外意外
伤害事故伤害事故伤害事故伤害事故（见释义 12.1）发生在医院医院医院医院（见释义 12.2）的住住住住院院院院（见释义 12.3），本

公司按下列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计算公式计算的金额向被保险人给付意外

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被保险人每次住院的意外伤害住院日额津贴最高给付天数

为 90 天，本附加合同的意外伤害住院日额津贴累计最高给付天数为 180 天。 

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计算公式： 

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住院日额津贴 ×（实际住院天数-3） 

被保险人在医院多次住院，且每次住院是因为不同意外伤害导致的，我们在

给付每次住院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时均会扣减 3 天的免赔天数。对于同一次

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多次住院的，本公司在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时只

扣减一次 3 天的免赔天数。 

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发生且延续至本附加合同终止日次日起 30 天内的

住院，本公司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但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且延续至

本附加合同终止日次日起 30 天后的住院，本公司不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4.44.44.44.4 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对被保险人因下列任一情况引起的住院，我们不承

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1111、、、、主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所列的各项情形主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所列的各项情形主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所列的各项情形主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所列的各项情形；；；；    

2222、、、、被保险人流产被保险人流产被保险人流产被保险人流产、、、、分娩分娩分娩分娩，，，，但因遭受意外伤害所致的不在此限但因遭受意外伤害所致的不在此限但因遭受意外伤害所致的不在此限但因遭受意外伤害所致的不在此限；；；；    

3333、、、、被保险人进行被保险人进行被保险人进行被保险人进行康复治疗康复治疗康复治疗康复治疗、、、、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心理治疗、、、、矫形矫形矫形矫形、、、、整容整容整容整容、、、、美容美容美容美容、、、、视力矫正视力矫正视力矫正视力矫正、、、、补补补补

牙牙牙牙、、、、镶牙镶牙镶牙镶牙、、、、修复或装配残疾用具修复或装配残疾用具修复或装配残疾用具修复或装配残疾用具（（（（假肢假肢假肢假肢、、、、假牙假牙假牙假牙、、、、假眼假眼假眼假眼、、、、助听器助听器助听器助听器、、、、轮椅等轮椅等轮椅等轮椅等）；）；）；）；    

4444、、、、被保险人以家庭病床被保险人以家庭病床被保险人以家庭病床被保险人以家庭病床方式治疗方式治疗方式治疗方式治疗；；；；    

5555、、、、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有残疾的治疗和康复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有残疾的治疗和康复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有残疾的治疗和康复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有残疾的治疗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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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保险费保险费保险费保险费    

本附加合同保险费依据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计收，您应当按照本附加合同的

约定一次性交纳保险费。经我们审核后同意可续保时，我们有权调整保险费率。 

6666 保险金的领取保险金的领取保险金的领取保险金的领取                    

6.16.16.16.1 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        

本附加合同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受益人应为被保险人本人，您（经被

保险人同意后）或被保险人可依法指定受益人。 

6.26.26.26.2 保险事保险事保险事保险事故的通知故的通知故的通知故的通知        

您、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在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十日内通知我们。否则，

您、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承担由于通知延迟致使我们增加的勘察、检验等费用。

但因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见释义12.4）导致的延迟除外。 

6.36.36.36.3 保险金保险金保险金保险金的的的的申请申请申请申请        

由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理赔申请书，并凭下列

证明和资料向我们申请给付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 

1、主合同及附加合同的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 

2、受益人户籍证明或其他身份证明； 

3、意外伤害事故证明； 

4、国家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医疗费用收据复印件和住

院、出院证明文件； 

5、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它证明和资

料； 

6、如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保险金，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份证

明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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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46.46.4 诉讼诉讼诉讼诉讼时效时效时效时效        

权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

事故发生之日起算。 

6.56.56.56.5 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的给付    

我们收到申请人的理赔申请书及6.3款所列证明和资料后，应当及时作出核

定。对确定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申请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数额的协议后十日

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

通知书。 

    我们收到申请人的理赔申请书及上述所列证明和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属

于保险责任而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按可以确定

的数额先予以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给付相应的差额。 

7777 保险合同变更保险合同变更保险合同变更保险合同变更    

合同内容的变更、被保险人的变更、地址的变更、职业或者工种变更同主合

同相应条款。 

8888 保险保险保险保险合同合同合同合同解除解除解除解除    

您于本附加合同生效后，可以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解除本附加合同并提供下

列文件和资料： 

    1、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 

  2、解除合同申请书； 

  3、投保人授权书； 

4、经办人身份证明文件。 

本附加合同自我们接到您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终止。 

您在签收本附加合同之日起十日内且未有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

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的，我们以转账方式向您无息退还全部保险费。您于签收本

附加合同之日起十日后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的，或虽在签收本附加合同之日起十

日内但已有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而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的，我们按未发生保险

事故的被保险人人数计算本附加合同的未满期净保费未满期净保费未满期净保费未满期净保费（见释义 12.5），并以转账

方式将本附加合同终止之日的未满期净保费退还您。 

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人数少于 5 人，或被保险人人数少于您在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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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总数的 75%时，我们有权解除本附加合同。对未发生过保险金给付的被保险人，

我们向您退还本附加合同解除之日该被保险人名下的未满期净保费；对发生过保

险金给付的被保险人无资金退还。 

本附加合同的效力自解除本附加合同的通知书到达您的次日零时起终止。对

本附加合同终止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9999 保险合同终止保险合同终止保险合同终止保险合同终止    

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附加合同将会自动终止： 

1、主合同无效； 

2、主合同或本附加合同期满终止； 

3、因本附加合同其他条款所列合同终止情况出现而终止。 

10101010 如实告知义务如实告知义务如实告知义务如实告知义务    

同主合同相应条款规定。 

11111111 争议处理争议处理争议处理争议处理    

同主合同相应条款规定。 

12121212 释义释义释义释义    

12.112.112.112.1 意外伤害事故意外伤害事故意外伤害事故意外伤害事故    

指外来的、不可预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由疾病引起的使身体受到伤

害的客观事件。 

12.212.212.212.2 医医医医院院院院 

指国家卫生机构认定的二级（含）以上或本公司认可的医院。 

12.312.312.312.3 住院住院住院住院 

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而入住医院之正式病房进行治疗，并正式办理入出院

手续，不包括入住门诊观察室、家庭病床、挂床住院及不合理住院。其中挂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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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指被保险人非治疗需要，一次离开医院 12 小时以上，视为自动离开医院，本

公司仅对离开日及以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住院治疗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不合

理住院指被保险人未达到入院标准而办理入院手续或已达到出院标准而不办理

出院手续的情形，入出院标准按被保险人住院地卫生部门规定的《病种质量管理

标准》执行。 

12.412.412.412.4 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    

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12.512.512.512.5 未满期净保费未满期净保费未满期净保费未满期净保费    

计算公式为保险费×75﹪×n/m，其中 m 为保险期间所包含的月数（不足月

部分按 1 个月计），n 为未经过月数（不足月部分不计）。 

 

  

 


